活動退款須知

1)
中心活動一經繳費，除活動改期或取消外，或參加者有特殊原因，不能出席者，中心一概不安排退款手續。

2)
會員報名後未能出席活動，須退票者。須最少於活動前三個工作天，通知中心職員，提出原困，並將收據交回中心，由職員先聯絡及安排後備人士補上，才可退款，會員間不可私下轉讓活動名額。

3)
中心職員填寫「班／小組／活動退款名單」安排退款手續。

4)
參加者申請退款，須填寫「退款簽收証明」。

5)
若活動當日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出席者，所繳費用一概不可退回，而中心有權將空缺安排給其他會員。

6)
於活動當日如參加者自行換人，新參加者需重新繳費，原來參加者所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。
